
 

114學年度運動健康與休閒管理研究所碩士學分班 

第19期招生簡章 

114年12月18日 
壹、 目的： 

因應運動產業發展、健康促進與休閒管理專業需求，本所辦理「運動健康與

休閒管理研究所碩士學分班」，以培育具備運動管理、休閒行銷管理、體育運動與

教育專業能力之人才為目標。 

課程設計兼顧學術理論與實務應用，強化學生於經理人、顧問工作及學術研

究所需之專業素養，並提供在職人士多元且彈性的進修管道。透過系統化教授運

動與休閒教育相關學術知能，培養具備運動與休閒管理理論基礎與實務解決能力

之專業人才。 

本學分班亦重視跨領域交流與經驗分享，藉由不同背景學員之討論互動，協

助學員回應實務現場問題，落實政府推動之終身學習與多元高等教育理念。 

貳、 重要日程表： 

項目 說明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115 年 1 月 23 日（星期五）止。（請依報名方式完

成報名文件，逾期不予受理） 

放榜日期 
115 年 2 月初公告於本所網站（首頁／學分班）。網址：

https://reurl.cc/6bqp9V 

入學方式 採「書面審查」方式，擇優錄取。 

報名資格 國內外大學或具報考研究所同等學力規定資格者。 

招收人數 每門課 5 人。 

報名費 免報名費。 

ࠝ 招生簡章與報名資訊 

 

 

  

 

 
報名簡章  本所審查報名表  放榜 



 
 

參、 報名方式 

請先填妥「本所碩士學分班報名表」，並依序備齊下列資料，完成後送出： 

1. 個人基本資料 

包含個人簡歷、自傳，以及個人傑出事蹟（如曾獲獎項、證照、重要工

作經歷或在職進修證明等）。 

2. 在職證明 

請檢附人事派令或其他足以證明在職身分之文件。 

3. 說明文件 

請於 500 字以內，以電腦打字方式，說明「報名本班之動機、目的及未

來修課讀書計畫」。 

※ 經本所錄取者，報到時請攜帶 畢業證件正本 供本所查驗，驗後歸還。 

肆、 注意事項 

1. 報名資料如有填寫不實或資料不符者，將取消入學資格。 

2. 報名表填寫不清楚或證件不全者，恕不受理報名。 

3. 經錄取學員，除重大疾病（須附立醫院證明）外，不得辦理延期進修。 

4. 考生錄取報到時，本所將視需要再次繳驗相關證件正本；如證件資料與事

實不符，將取消入學資格，由備取生遞補。 

伍、 其他說明 

 審查委員：由本所教師組成。 

 註冊繳費：另行通知。 

 上課相關事宜：配合學校行事曆及任課教師規定辦理。 

陸、 錄取標準：資料審查(審查佔：100%)。 

柒、 上課日期：115年2月至115年6月。週六日09：00~12：00；13：00~16：

00 (視所排課程而定) 

捌、 上課地點：台南市大學路1號國立成功大學勝利校區成大綜合體育館3樓視廳

室、管理學院B1 62X17教室。 

玖、 課程及師資(下表課程為暫定)：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iC79vaiNXiJiWok6VtZpDE0H0NVa1XZcH6t2o2OBwX7LcmA/viewform


 
1. 各課程時間地點如有異動，請以網頁公告為準，若各課程未滿開課人數，

本所將保留開課權利。 

2. 週末上課㇐覽表(暫定)：  

科目名稱 ／ 備註 學分 教師姓名 上課日期/時間 

人力資源與財務管理 

專業選修課程 

3 

選修 

周學雯 

張紹基 

https://ppt.cc/fo4Aax  

 

運動科技與健康管理專題研究 

專業選修課程 

3 

選修 
林麗娟 

運動永續發展專題討論 

專業選修課程 

※ 本課程部分時段將安排於

寒假期間(暫定 2/7、2/8)

上課，共 2 次。 

3 

選修 
馬上鈞 

壹拾、 收費標準： 

1. 報名費：免報名費。 

2. 學分費：每學分4,500元整；2學分共9,000元；3學分共13,500元。 

3. 學雜費：2,000元整。 

壹拾壹、 報名及繳費說明： 

1. 加入會員：首次進入「進修推廣線上報名」網頁請先加入會員(報名網址：

https://apps.pers.ncku.edu.tw/res/index.php?c=apply&

m=index)→填寫會員基本資料。 

2. 報名操作說明： 

https://apps.pers.ncku.edu.tw/res/document/manual.pdf 

壹拾貳、 證明書及學分抵免規定： 

1. 修畢本班課程達及格標準者，始由本校發給學分證明書。 

2. 本學分班結業之學員經研究所入學考試進入本校相關研究所，學分抵免

依『國立成功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規定辦理之，外校學生學分



 
抵免依『各校學則』規定辦理之。 

壹拾參、 修業重要規定： 

1. 註冊手續限於規定日期辦理完竣，其未依規定逾註冊日後仍不註冊者，

舊生視為自動退學，新生視為放棄入學資格。 

2. 學員加選或改選科目，應於開學後2星期內辦理，每學期以1次為限，逾

期不受理。 

3. 本班授課課程每門以2至3學分計，學生可依興趣及專長選讀任何已開出之選

修課程，但每門課選修人數以五人為上限。 

4. 每學期以修習6學分（2門課）為原則，學分數最多可修讀至18學分。 

5. 修業期間不得辦理休學(至少修習1門)，否則視同放棄。 

6. 請假視同缺課，每學期該科未到校上課次數不得超過4次（含4次），超過

4次該科以零分計算。 

7. 每門課需舉辦考試或繳交報告，由任課教師評定學期成績，及格標準為70

分。 

8. 學生若無法到校上課，不可請人代為上課，亦不可擅自帶領校外人士旁聽，

違者依據「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獎懲辦法」辦理之。 

9. 本班除正課外，每㇐學年並將辦理研習活動若干項，該項活動視同正課，在

校學員均須參加。 

10. 考生如獲錄取，所繳證件或所填資料與事實不符者，不得註冊入學。入學後

始發覺者，得依本校學則開除學籍。考生錄取報到時，本所得視情況要求再

繳驗各種證件正本。 

11. 每門課均需舉辦考試或要求學生繳交報告，由任課老師評定學期成績（及格

標準與管理學院運動健康與休閒管理碩士在職專班（SHLM）學生相同）。 

 


